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31條 

【日期文號】：內政部99年9月1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90725341號函
【要旨】：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分滅失後，該建物尚存之共有部分應否與其坐落基地應有部分併同移轉登記事宜
【內容】：

一、本案經函准法務部99年7月26日法律決字第0999022523號函略以：「．．．區分所有建築物之所有權關係包含三大部分，一是以專有部分為客體之建築物區分所有權，二是區分所有建築物共同部分為客體之共有所有權，三是區分所有建築物基地之權利。又共有部分或屬維持區分所有建築物所必要，或係為建築物效用、區分所有人生活上不可或缺，而基地之權利則為區分所有建築物所必要，區分所有人均自應享有一定之比例，民法第799條第5項乃設有處分一體性之原則（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修訂4版，第357頁、第360頁參照）。．．．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分滅失後，法院於拍賣基地應有部分時，應否併同拍賣其配屬之共有部分權利範圍乙節，．．．貴部鑒於民法第799條第5項規定應一體化之精神而認法院仍宜併同拍賣之意見，揆諸上開說明，本部敬表同意。．．．本件依來函附件所示該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分與其所屬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權利，並非分屬不同一人所有，亦無分別設定負擔，自與上開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8條之5第2項規定要件不合，而無同條第3項優先承買權之適用。」，本部同意法務部上開意見。

二、另如前述，區分所有建築物，區分所有人具有專有部分及共有部分為客體之兩個所有權(謝在全著「民法物權論」修訂四版，頁344、345參照)，又建物滅失係屬事實，倘專有部分權利因客體滅失而消滅，在共有部分客體未滅失之情形下，區分所有人就共有部分之權利尚不因專有部分滅失而隨之消滅，此與民法第68條第2項所稱主物之處分及於從物之情形有別。惟為避免發生已滅失之專有部分建號仍留置於共有部分附表，造成日後地籍資料勾稽錯誤及增加地政事務所人員檢覈清查工作，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分辦理滅失登記時，電腦登錄作業仍維持刪除該專有部分建號之標示部、所有權部及他項權利部，及一併刪除共有部分附表之該專有部分建號及權利範圍之作法。但為利明瞭原專有部分所屬共有部分之權屬狀態，增訂其他登記事項欄代碼「66」(共有部分註記事項)，同時於共有部分建號之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上開代碼註記「主建物○○段○○小段○○建號，已於○年○月○日○○字第○○○號收件辦竣滅失登記，尚存原對應共有部分權利範圍○○分之○○（含停車位編號○○，權利範圍○○分之○○）」，且於謄本列印時，將上開資料內容顯示於共有部分建物標示部之主建物欄位(詳範例1)；及於對應之基地地號標示部加註「主建物○○段○○小段○○建號，已於○年○月○日○○字第○○○號收件辦竣滅失登記，尚存共有部分○○建號，權利範圍○○分之○○（含停車位編號○○，權利範圍○○分之○○）」，且於謄本列印時，將上開資料內容顯示於土地標示部之地上建物建號欄位(詳範例2)，俾利基地與對應之共有部分建物相互勾稽。

三、至於上開謄本列印格式，本部將配合增訂地政整合系統NT版、WEB版及網路謄本列印等相關功能，並自本(99)年12月25日起實施；登記機關如使用自行開發之系統亦應於上開日期前完成增修相關程式及測試作業，同步自該日起實施。
範例1              

＊＊＊  共有部分建號標示部  ＊＊＊

登記日期：民國XXX年XX月XX日        登記原因：○○○○○○○○○○
     建物門牌：○○○○○○○○○○○○○○○○○○○○○○○○○○○○○○
   ＃建物坐落地號：○○○○○○段○○○○○○小段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主要用途：○○○○○○            
主要建材：○○○○○○○○○○○    
層    數：XXX層               總 面 積：XXX,XXX.XX平方公尺
  ＃ 層    次：○○○○○○○○         層次面積：XX,XXX.XX平方公尺  
      建築完成日期：民國XXX年XX月XX日
 △＃ 附屬建物用途：○○○○○○○○      面積： XX,XXX.XX平方公尺  
       共有部分：○○○○○○段○○○○○○小段XXXXX-XXX建號XXX,XXX.XX平方公尺
 △＃  權利範圍：○○○○XXXXXXXXXX分之XXXXXXXXXX

       △＃（含停車位編號○○○○○○○○，權利範圍：○○○○XXXXXXXXXX分之XXXXXXXXXX）
       主建物資料：○○○○○○段○○○○○○小段XXXXX-XXX建號
 △＃  權利範圍：○○○○XXXXXXXXXX分之XXXXXXXXXX   

       △＃（含停車位編號○○○○○○○○，權利範圍：○○○○XXXXXXXXXX分之XXXXXXXXXX）

△＃66（共有部分註記事項）主建物○○段○○小段○○建號，已於○年○月○日○○字第○○○號收件辦竣滅失登記，尚存原對應共有部分權利範圍○○分之○○（含停車位編號○○，權利範圍○○分之○○）
＃其他登記事項：○○○○○○○○○○○○○○○○○○○○○○○○○○○○○○
範例2
＊＊＊  土地標示部格式  ＊＊＊

登記日期：民國XXX年XX月XX日        登記原因：○○○○○○○○○○
地目：○        　　　　　等則：XX       面積：X,XXX,XXX.XX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          使用地類別：○○○○○○○○
民國XXX年XX月公告土地現值： X,XXX,XXX元/平方公尺
＃地上建物建號： ○○○○○○ 段 ○○○○○○ 小段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Δ＃66（共有部分註記事項）主建物○○段○○小段○○建號，已於○年○月○日○○字第○○○號收件辦竣滅失登記，尚存共有部分○○建號，權利範圍○○分之○○（含停車位編號○○，權利範圍○○分之○○）
＃其他登記事項：○○○○○○○○○○○○○○○○○○○○○○○○○○○○○○

Δ＃地價備註事項：○○○○○○○○○○○○○○○○○○○○○○○○○○○○○○



























